
黔教科发 (⒛ 15)221号

卜

仞多弱形艮奖申扌田平选工Ⅲ珀饫囝钔

各市 (丿刂忄)教育局,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,省直管县 (市 )

教育局,各高等学校,厅属各有关单位、厅直属学校 :

根据 《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

评选奖励办法 (试行))的通知》 (黔教科发 (⒛ 13)307号 )

的精神,我厅将组织实施贵州省第二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

奖评选申报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申报对象和条件

(一 )全省各级各类学校、学术团体、其他教育机构、社

会组织的集体和个人均可申报,具体办法遵照 《贵州省教育科

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奖励办法 (试行)》 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(二 )申 报成果的完成时间为⒛13年 9月 1日 至⒛ 15

年8月 31日 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。

(三 )申 报每项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的单位署名不得超过

3个 ,个人署名不得超过 10人。对成果所属权及其他问题有

异议 ,ˉ 并在受理申报期限内未能妥善解决的,不得推荐申报1

【四)每一位申报者只能申报 1项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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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已经获得过省教育厅教学成果奖,省级及省级以上~

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、科技进步奖奖励的成果,不能申报。

二、申报名额分配

本次评选实行限额申报,原则上不突破以下分配名额:贵

阳市、遵义市、毕节市 、铜仁市、黔东南州、黔南州各 25项 ,

六盘水市、安顺市、黔西南州各 15项 ,高等学校每校 5项 ,

贵安新区、仁怀市、威宁县各 2项,厅属各有关单位、厅直属

普通中学各 1项。

三、申报要求
(一 )申报需提交以下材料 (申报材料一经送达,不予返还)

1.《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申报书》3份 (附电

子版);

2.成果原件及相关证明材料 1份 ;

3,《贵州省第二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申报登记汇总

表》1份 (附电子版)。
(二 )申报方式
1,本次评选实行属地管理原则逐级申报,各市 (州 )教育

局组织实施初评,按分配名额将申报材料报送贵州省教育科学

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(以下简称
“
省规划办

”
)。

2.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、省直管县 (市 )教育局\高
等院校、厅属各有关单位、厅直属普通中学直接向省规划办申报。

3;《 申报书》、 《汇总表》及其他相关材料可从贵州省教
育 厅 政 务 网

(http:〃 Ⅵ 聊 。gzsjyt,gOv.Gn/)和 贵 州 省 教 育 科

学院 (http://j妤 gzj泳yW,COm/)下载。
(二 )申 报时间及要求

各单位务必于⒛15年 12月 25日 前,将 申报材料集中报
送到省教科院 (联系人 :刘 军明、杨秀柱 ;联系电话 :

o851圯 6775332;地址:贵阳市陕西路 123号贵州省教育科学院

教育科研管理所;邮编:550001),同 时将 《申报书》、 《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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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表》以电子电子版发送到 gzjkyghb@163,∞ m,逾期不予受理。

四、成果表彰
(一 )奖项设置。

本届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设一等奖、二等奖和

三等奖并颁发获奖证书及奖金,对获得一等奖的成果我厅将组

织专家对其进行实地考察。

(二 )公示。
1.评选出的获奖成果将在贵州省教育厅政务网、贵州省教

育科学院院网进行公示,公示期为 30天。

2.省教科院负责处理并裁决举报意见及其他形式的争议。

对有争议的成果,省教育厅将组织力量或责成有关单位进行核

实。如经查实确属弄虚作假,一律取消成果的获奖资格,收回

证书和奖金,并予以全省通报批评。

五、本次评选申报不收取任何费用,其它未尽事宜由贵州

省教育科学院负责解释说明。

附件:1,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

果评选奖励办法 (试行)》 的通知

2,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申报书

3.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申报登记汇总表

贵州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⒛ 15年 9月 21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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